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注：请仔细阅读本申请书《填写说明》，按要求填写。

	□基本信息

	名   称
	

	备用名称1
	

	备用名称2
	

	名称预先核准文号/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社保登记号
	

	企业住所
	       省（市/自治区）       市（地区/盟/自治州）       县（自治县/旗/自治旗/市/区）        乡（民族乡/镇/街道）         村（路/社区）                号

	生产经营地
	       省（市/自治区）       市（地区/盟/自治州）       县（自治县/旗/自治旗/市/区）        乡（民族乡/镇/街道）         村（路/社区）                号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设立

	出资额
	
	从业人数
	      人，其中外籍人数    人

	出资方式
	□1.以个人财产出资 
□2.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
出资人的家庭成员签名：                           

	经营范围
	

	□变更

	变更项目
	原登记事项
	申请变更登记事项

	
	
	

	
	
	

	
	
	

	
	
	

	□备案

	分支机构
□增设 □注销
	名称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机关
	
	登记日期
	

	其他
	     □联络员               □财务负责人 

	□注销

	注销原因
	□投资人决定解散

□投资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决定放弃继承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__________________



	分支机构
注销情况
	

	清税情况
	□已清理完毕          □未涉及纳税义务

	□申请人声明

	    本企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申请登记、变更（备案）、注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通过联络员登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登记机关报送、向社会公示的企业信息为本企业提供、发布的信息，信息真实、有效。

	投资人签字：                           

       投资人或清算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1
投资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居所
	
	邮政编码
	

	申请前职业状况
	

	（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附表2

联络员信息

	姓    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注：联络员主要负责本企业与工商登记机关的联系沟通，以本人个人信息登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公示本企业有关信息等。联络员应了解工商登记相关法规和企业信息公示有关规定，熟悉操作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附表3
财务负责人信息

	姓    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填写说明及规范

注：以下“说明”供填写申请书参照使用，不需向登记机关提供。

一、填写说明

1.本申请书适用个人独资资企业向登记机关申请设立、变更、备案及注销登记。

2.向登记机关提交的申请书只填写与本次申请有关的栏目。

3.申请企业设立登记，填写“基本信息”栏、“设立”栏有关内容和附表1“投资人信息”、附表2“联络员信息”、附表3“财务负责人信息”。“申请人声明”由企业投资人签署。

4.企业申请变更登记，填写“基本信息”栏及“变更”栏有关内容。“申请人声明”由原投资人签署并加盖企业公章。申请变更同时需要“备案”的，同时填写“备案”栏有关内容。申请企业投资人变更的，应填写、提交拟任投资人的信息（附表1“投资人信息”）。变更项目可加行续写或附页续写。

5.企业增设分支机构应向原登记机关备案，填写“基本信息”栏及“备案”栏有关内容，“申请人声明”由投资人签署并加盖企业公章。“增设分支机构”项可加行续写或附页续写。

6.企业申请其他事项备案，填写“基本信息”栏及“备案”栏有关内容。申请工商联络员备案的，应填写附表2“联络员信息”；“申请人声明”由企业投资人签署并加盖企业公章。

7.办理企业设立登记填写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文号，不填写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办理变更登记、备案填写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填写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文号，未进行名称预先核准，按拟使用填写“名称”。

8.组织机构代码、纳税人识别号和社保登记号仅限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填写，已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无需填写。
9.“经营范围”栏应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及有关规定填写。
10.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填写“基本信息”栏及“注销”栏有关内容。“申请人声明”由投资人或清算人签署并加盖企业公章。

11．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应当使用A4型纸。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二、填写规范

   1.申请书中“居所”是指投资人的现住址。申请人在填写申请书中“居所”、“企业住所”栏时，应填写所在市、县、乡（镇）及村、街道门牌号码。

   2.申请人在填写“出资方式”栏时，在选择项的序号上划“∨”。

   3.申请人在填写申请书中“从业人数”栏时，应填写企业拟聘用从业人员的数量。

   4.申请变更登记，申请人只填写登记事项变更的栏目，登记事项未变的不填。以个人财产出资变更为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家庭成员应签名。

   5.申请人应当按要求如实填写财务负责人信息、联络员信息。
